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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臺鐵局申請，在合法使用前提下，都會受到尊重。 

二、任何團體或個人於臺北站售票大廳，計畫辦理聚會或活動皆須事先向臺鐵局申請，經核准並現

場會勘完成後，即可依契約規範及在申請核准範圍內舉行。另為有效利用及管理該等公共空

間，提供商業用途之大型展覽（如資訊展），臺鐵局現正擬訂相關招標文件，將於近期邀請

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共同討論規劃後，即可依據採購招標程序辦理評選委託策展事宜。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應整頓興櫃市場，杜絕興櫃股票

遭人為不當炒作，並應嚴格把關興櫃股票申請轉上市（櫃），

以健全資本市場發展與保障投資大眾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592） 

委員就「政府應整頓興櫃市場，杜絕興櫃股票遭人為不當炒作，並應嚴格把關興櫃股票申請

轉上市（櫃），以健全資本市場發展與保障投資大眾權益」事宜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有關健全興櫃市場交易制度： 

(一)為免公司初次上市（櫃）前後，發生股價大幅波動情事重複發生，影響投資人權益，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業增修「興櫃股票買賣辦法」等相

關規章，包括限縮推薦證券商豁免報價義務及建立興櫃股票市場之監視制度等措施，並

於 100 年 3 月 1 日正式實施。 

(二)另為加強推薦證券商維持價格連續性與穩定性之責任，櫃買中心業於 101 年 8 月 13 日修

正「興櫃股票買賣辦法」等相關規章，包括委託單分配原則改以最佳報價優先分配原則

、增加推薦證券商之流動性及穩定性等評估指標，並進一步建立對推薦證券商之缺失記

點機制、罰則及加強系統外議價交易之管理等改進方案，新措施預定於 102 年初正式實

施，應有助於推薦證券商報價合理性、市場價格之穩定及未來興櫃市場之健全發展。 

二、有關杜絕興櫃股票遭人為不當炒作乙節： 

(一)為維護興櫃股票市場交易秩序，金管會將持續督導櫃買中心依其所訂「監視制度辦法」

及「興櫃股票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執行興櫃股票之監視查核作

業，如有發現任何人涉及證券不法交易情事，即依相關規定辦理，以維護投資大眾權益

。 

(二)另「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

，對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其人員訂有行為規範，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客戶傳送無合理

分析基礎或根據之建議買賣訊息、從事業務廣告及公開舉辦證券投資分析活動，不得有

以主力外圍、集團炒作、內線消息或其他不正當或違反法令依據之內容，作為招攬之訴

求及推介個別有價證券之依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其人員如有違反規定者，金管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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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查處。 

三、有關嚴格把關興櫃股票申請轉上市（櫃）乙節： 

(一)按臺灣證券交易所（下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申請上市及上櫃審查準則規定，我國公開

發行公司除公營事業外，均應先申請其股票登錄為興櫃股票買賣滿 6 個月以上，始得申

請上市（櫃）。 

(二)次按證交所上市審查準則第 4 條及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3

條規定，申請上市（櫃）之公司尚須符合相關設立年限、資本額、獲利能力及股權分散

之條件限制，始得申請上市（櫃）；且上開審查準則亦設有不宜上市及上櫃條款之規定

，其中若公司涉有證券交易法第 156 條第 1 項第 3 款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其

證券價格者，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得不同意其股票上市（櫃）。 

(三)目前對於登錄為興櫃股票之公司申請上市（櫃），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已訂有相關審查程

序，並依規定進行審查，如發現申請公司涉有違反所訂審查準則，自不得同意其股票上

市（櫃）。 

（三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水資源再生利用及管理權責統一等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595） 

黃委員就水資源再生利用及水的管理權責必須統一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臺灣水資源受限於天然環境，蓄存不易，經濟部水利署爰採取多元性的策略因應，廢污水回收

利用（以下稱再生水）即其中之一。民國 96 年起，分別於臺中及高雄楠梓設置模廠，規劃以

生活污水、工業區綜合廢水為再生水源，經處理供生活次級用水、環境景觀用水及半導體封

裝業製程、冷卻用水使用。另在再生水實廠推動方面，已陸續辦理福田、鳳山溪、竹北、臨

海、安平、楠梓、林園、南科等再生水廠可行性規劃，目前已有中龍鋼鐵承諾使用福田水資

源回收中心放流水每日 5.5 萬噸、亞東石化 PTA 二廠使用中壢污水廠放流水每日 2.8 萬噸等實

例，未來將持續循序推動再生水利用。 

二、經濟部工業局亦針對所轄工業區內廠商提供輔導資源，協助廠商提升用水效率及老舊工業區內

廠商用水管理及輔導，以協助產業改善水資源利用效率及企業投資環境，更期藉由工業用水

多元化及加強工業節水宣導等措施，提升產業競爭力，邁向企業永續經營之目標。 

三、為有效降低漏水率，台水公司除積極汰換老舊管線外，刻正同步進行各項降低漏水率工作，如

自來水管網基本資料建置、分區計量管網建置分析、檢修漏作業、汰換舊漏管線、水壓管理

等多方面加強管控，以逐步降低漏水率。 

四、為求國家水利事權一元化，未來本院農田水利主管機關仍維持為農業部，惟為利水資源管理及

調配一元化，農田灌溉用水調度則由環境資源部統一指揮調度。目前環境資源部已規劃設置

水及流域司，負責跨部會及部內水資源調度、規劃、保育及管理等業務之協調、整合工作，


